学生干部任职证明

兹证明：某某某
，浙江大学软件学院某某某某
专业某某
研究生（学号：12345678；身份证号：123456789012345678），于0000年0月至今
担任浙江大学软件学院某某某某
。
特此证明。

证明人：

共青团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委员会　　

0000年0月0日
 　　　　　
姓名，按照实际情况填写。


专业全程，按照实际情况填写。


学段，填写“硕士”或“博士”，按照实际情况填写。


按照实际情况填写。


不是“至今”的，请填写任期实际终止的年、月，例如“2024年9月至2025年9月”。


“至”字之后的年、月，不得晚于本证明的落款日期。如落款日期为2025年10月11日，则“至”字之后不得填写2026年1月。


包括单位和职务。例如：


“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团委（学生）副书记”


“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”


“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团委办公室副主任”


“浙江大学软件学院团委组织部副部长”


“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研究生会宣传部副部长”


“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电子信息2501班班长（兼心理委员）”


“浙江大学软件学院电子信息2502班团支部宣传委员”


等。


打印后签字；得到证明人授权的，也可使用其电子签。


按照提交日期填写。





